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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做好 
《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 年本）》

申报工作的通知 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  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《关于公布〈建筑

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 年本）〉的公告》（2025 年第 47 号）

要求，现就组织我省建筑保温材料企业开展规范条件申报工作的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企业积极申报 

《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 年本）》是引导行业高

质量发展、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要举措。请各地市工信部门迅

速行动，通过多种渠道将规范条件申报事项传达到辖区内所有相

关企业，确保企业知晓申报工作，并明确“规范企业”和“引领型

规范企业”两级评价体系的具体要求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（一）申报对象。本地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保温材料

生产企业，遵循自愿申报原则。 

（二）申报依据。按照《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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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本）》中规定的基础指标（评价“规范企业”）和引领指标（评

价“引领型规范企业”）组织申报。 

（三）申报材料。指导企业按照要求编制《建筑保温材料行

业规范企业申请报告》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强化服务指导。2026 年为建筑保温行业规范条件首

次申报，在申报过程中，要加强对企业的业务指导，帮助企业查

漏补缺，提升申报质量，确保申报工作落到实处，推动我省建筑

保温材料行业向规范化、绿色化、智能化方向发展。 

（二）申报时间节点。请各地市工信部门于 3 月底前将企业

《申请报告》报送至我厅（材料工业处）。 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对于已公告的企业，要督促其每年开

展一次自查，并按时提交《自查报告》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和部

门动态调整管理。 

 

    附件：《建筑保温材料行业规范条件（2025 年本）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2 月 6 日 

    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春，020-83133278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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